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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 由 

花蓮縣政府對於特定工廠已繳交納管輔導金，全花蓮共有 143

家工廠，請盡全力給予輔導，針對工廠與鄰地農地應有 1.5 米

的空間距離，但已有 3 米的水利用地應視同毗鄰空間。 

說 明 

吉安鄉南海七街 49 號(南埔段 3585 地號)俊宏漁行位於南海七

街與八街中間，於民國 55 年南埔地區重劃，街與街間都有規

劃排水用地 3米，但從未徵收，至今道路、排水用地都是私人

土地，最近幾年才分割有地號。政府開了一扇門，就地輔導未

能合法工廠變更為特定目的事業用地，但與鄰地之距離需有

1.5 米之間距，然現地距離已有 3 米，請實察間距，可免再退

縮 1.5 米。 

辦 法 請花蓮縣政府提報實情中央審查，法不外情與理。 

審 查 

意 見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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